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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远海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中远海运控股股

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草案信息披露的事后

问询函》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2017 年 7 月 7 日，中远海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召开第

五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相关议案，并于

2017 年 7 月 9 日披露了《中远海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购买报告书（草

案）》及其摘要等相关公告文件。2017 年 7 月 18 日，本公司收到上海证券交易

所《关于中远海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草案信息披露的事后问询函》

(上证公函[2017]0841 号)（以下简称“《问询函》”），现将《问询函》的内容公告如

下： 

“一、关于本次收购的先决条件 

1、草案披露，本次交易尚需通过包括美国和欧盟等反垄断审查、满足 CFIUS 

的相关要求。请补充披露：（1）对照行业相关反垄断审查的有条件通过所附着

的条件，说明本次交易是否存在无法通过反垄断审查的可能；（2）就反垄断审

查对本次收购的影响，明确提示风险；（3）本次交易尚须通过的其他境外审查

及相关风险。请财务顾问和律师发表意见。 

二、关于债权人同意和豁免 



2、草案披露，标的公司本次交易须取得境外金融机构债权人的同意和豁免，

该等同意和豁免须作为本次要约收购的先决条件予以满足。请补充披露：（1）

涉及标的公司境外金融机构债权人的同意和豁免的具体融资安排，涉及的金额及

目前进展情况；（2）若标的公司无法获得相关债权人的同意和豁免，而导致提

前偿还债务，是否会对标的公司的日常经营造成影响。请财务顾问和律师发表意

见。 

三、关于标的资产的评估 

3、草案披露，标的公司评估可比交易法进行评估时，协同效应现值为 26.94 

亿元，约占总估值的 43.45%，请补充披露：（1）选取的可比交易在估值中是

否也考虑了协同效应及具体金额；（2）详细说明此次并购完成后，在公司运营

的哪些具体方面可以产生协同效应。请财务顾问发表意见。 

4、草案披露，标的公司评估采用可比公司法和可比交易法两种方法进行评

估，本次交易价格 492.31 亿港元，约合 62 亿美元。请补充披露：（1）可比

公司、可比交易的选择标准，是否包含主要航运公司及主要可比航运交易；（2）

2%协同效应比例和 8 倍 EV/EBITDA 的测算过程，以及两者选用不同可比公司

的原因。请财务顾问和估值机构发表意见。 

5、草案披露，控股权溢价情况的评估选取了最近 5 年来标志性的战略投资

者收购香港上市公司的收购溢价情况。请补充披露前述交易与本次收购的可比

性。请财务顾问和估值机构发表意见。 

三、关于标的公司的上市地位 

6、草案披露，本次交易中上市公司希望保留标的公司的上市地位。考虑到

本次交易为全面要约收购，本次交易后标的公司的公众持股比例可能不满足港交



所规定的上市条件。请补充披露为维持标的公司的上市地位，公司可能采取的有

效措施。请财务顾问和律师发表意见。 

请你公司在 2017 年 07 月 25 日之前，针对上述问题书面回复我部，并对

重大资产重组草案作相应修改。” 

根据上述函件要求，本公司与相关各方及中介机构正积极准备回复工作，将

尽快对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相关文件进行补充和完善，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

和《证券日报》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公司所有

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中远海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七年七月十八日 


